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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议题涉及的相关人员可以列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但非独

立董事人员对会议议案没有表决权。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一名独立董事召集和主持；

召集人不履职或者不能履职时，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可以自行召集并推举一名代表主

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方式包括举手表决、记名

投票表决等。 

 下列事项应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讨论并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

方可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三）公司董事会针对公司被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行使以下特别职权前应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讨论： 

（一）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或者核查； 

（二）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四）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利； 

（五）对可能损害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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